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关于开展2026年上海市家政服务员(家庭照护员)

项目社会化职业技能评价有关操作事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26年上海市社

会化职业技能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沪人社职 (2025) 369号) 等

文件精神，现将有关具体落实的操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 职业技能评价项目及评价机构

2026年上海城建职业学院面向社会开展的职业技能评价项目为：

社评组织 序

号

编
号

等
级

职业编码机构备案号 职业 (工种) 名称名称
上海城建职

家政服务员 (家庭照护员)|S0000315000651 1 4-10-01-06 3业学院

以上项目由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组织职业技能评价工作，并由上

海城建职业学院颁发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

如遇国家技能人才评价政策变化、 职业技能评价目录调整等情

况，上海城建职业学院面向社会开展的职业技能评价项目也将做相

应调整。 具体调整事宜届时另行通知。

二、 关于职业技能评价申报的相关事项

(一) 申报条件

年满16 周岁且符合家政服务员(家庭照护员)项目申报条件的，

可申请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参加相应的职业技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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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参加本职业技能评价应具备的最低学历要求按现行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中“普通受教育程度”执行，申报条件按《国家职业标

准编制技术规程(2023年版)》中“申请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

相关要求执行 (详见附件1)

(二) 申报方式

申报方式包括团体申报和个人申报。

团体申报。 本市社会培训机构学员、 院校在校学生报名参加职

业技能评价的，经所在社会培训机构、 院校进行资格初审后，通过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办理团体申报。

个人申报。 个人申报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可到个人业务受理

窗口(上海市静安区河南北路301号604室) 办理个人报名。 个人报

名所需提供材料：《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参评人员须知》 (见附件2)、

个人2寸证件照1张及相关佐证材料。 现场审核通过后，缴纳考务

费等其他手续办理个人报名。

(三) 时间安排

为进一步规范考务计划的规范性及时效性， 申报及认定时间具

体安排如下 ：

申报及评价时间计划表

申报时间 评价日期

3月 4月底前

4月 5月底前

6月底前5月

6月 7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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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8月底前

9月底前8月

9月 10月底前

11 月 底前10月

12月底前11 月

12月 12月底前或根据次年公告排考

(注： 具体考核日期以准考证信息为准， 报名人数不足30人，则顺

延至下月一起评价认定； 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同一天考核； 根据考

试报名人数，每月评价认定场次可适时调整，具体认定时间由计算

所公司统一安排并另行通知。 )

(四) 申报缴费

1. 申报人员经资格审核通过后，应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等级认定费

(详见“收费标准” ) , 缴费完成时间以“等级认定考务费”交至

指定账户为准 ：

单位名称 ：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纳税人识别号 ： 12310000756111931T

地址、 电话： 上海市奉贤区南亭公路2080号021-57463155

开户行及账号：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庄行支行03878320040021054

考核费缴纳完毕，请 尽快以“考核费+单位 (个人)名称+项目名

称 (等级) +人数”为邮件名，将缴纳凭证截屏或扫描、 开票信息等

资料发至邮箱： SHC15858@163.com,以便进行考务安排 。

2.考务费的收费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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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科目(单位：元)
职业(工种)序号 等级 合计

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家政服务员 (家
三级1 100 450 550

庭照护员)

(五) 打印准考证

通过申报资格审核并完成“等级认定考务费”缴费手续的职业院

校及社会培训机构在考前一周通过https://shrs.exam.ct-study.c

om.cn下载准考证信息， 并自行打印准考证， 分发考生 。

个人申报者，通过资质审核和缴费后，在考前一周通过

https://shrs.exam.ct-study.com.cn下载准考证信息，并自行打印

准考证 。

三、 关于成绩及证书信息查询的相关事项

考生完成所有科目评价后，一般20个工作日内可登录本人“随

申办”客户端或小程序账号，通过路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就业-职业技能证书查询”或直接搜索“职业技能证书查询”功能

查询成绩及证书信息。 (涉及阅卷及工件检测的项目，一般可在完

成所有科目评价后的30个工作日内进行查询。) 证书信息也可通过

“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 (www.osta.org.cn) 查询 。

四、 关于补考申报的相关事项

(一) 参评人员参加职业技能评价如部分科目成绩不合格，可

按规定申请补考。 五级、 四级、 三级成绩有效期均为两年，二级 、

一级补考有效期为三年，超过成绩有效期须重新申报所有科目认定。

(二) 如参评人员在成绩有效期内重新进行了同职业 (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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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级的新职业技能等级申报，则视为放弃补考机会，之前的合格

科目成绩不再保留 。

(三) 补考有效期内考核模式如发生变化，应按公布的补考方

案进行申报 。

(四) 参加本市职业技能竞赛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行补考。

五、 关于证书领取的相关事项

(一) 团体领取： 凡通过本市社会培训机构或职业院校报名参

加认定的考生， 证书由相应社会培训机构或职业院校统一领取。

(二) 个人领取： 凡个人报名参加认定的考生， 证书由本人至

业务受理点领取 。

六、 关于业务受理的相关事项

(一) 业务受理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河南北路301号604室

(二) 业务受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 (工作日上午9: 00-11: 00,

下午 13: 00-15: 30)

(三) 业务咨询电话： 021-63248828 63248138

业务咨询邮箱： SHC15858@163com

(四) 业务监督电话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业务监督电话：021-63248827(工作日上午9:

00-11: 00,下午13: 00-15: 30) ;

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监督电话： 400-820-9278 (工作日上

午9: 30-11: 00, 下午13: 30-16: 30) 。

(五) 业务查询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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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信公众号： 城建学院继教院

2、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查询网址： http://biaozhun.osta.org.cn/

3、 上网文件查询网址： htps:/www suc.edu cn/sce/

七、 有关情况说明

参评人员应承诺提供的申报材料和信息真实有效，严格遵守考

场纪律及相关规定， 一经查实存在违纪违规行为的，将按规定进行

认定、 处理，具体参照附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参评人员须知》 。

社评组织及评价职业 (工种) 等相关内容将根据本市备案及运

行情况实行动态调整，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附件1: 《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 (2023年版) 》 中"申请参加

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

附件2: 职业技能评价参评人员须知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2026年3月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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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

(2023年版)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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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申请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

1.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 年满16周岁， 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满16周岁，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

(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

(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

能等级) 证书后， 果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

(3)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

院校、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3.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

(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

能等级) 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4年。

c 企业开展自主评价的申报条件， 可根据国家职业标准， 结合企业工种 (岗位) 特珠要

束 ， 对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申报条件等进行适当调整，原 则上不低于国家职业标准

要求。 无相应国家职业标准的， 企业可参照本规程自主开发制定企业评价规范。 企业可结合实

际，灵 括运用过程化考核、模块化考核、岗位练兵、 技术比武、技能党赛、业绩评审、直接认定

等多种方式进行评价。

参加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学员按照培养目标进行考核定级。

● 在具体职业标准中应明确相关职业的范圈， 下同 。

① 在具体取业标准中应明确与该职业对应的专业或相关专业的范图，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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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 后， 果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4)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

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

(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

能等级) 证书， 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6) 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

4.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

能等级) 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 。

(2)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 并在取得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后，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 后 ，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4)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

能等级) 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毕业生， 累计从事本职

。 在具体职业标准中应明确与该职业对应的专业，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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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2年。

(5)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 (职业技

能等级) 证书满2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 技师班学生 。

5.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

等级) 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

(2)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 ， 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

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后，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满1年 。

(3)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 后 ，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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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职业技能评价参评人员须知

为规范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维护技能人

才评价的公平、 公正，保障参评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技能人才

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 (试行) 》 要求，结合本市实际情

况， 现将参评人员须知告知如下 ：

一、 参评人员申报职业技能评价时须了解申报要求， 并承诺提

供的申报材料均真实、 有效，经系统生成的报名表应由参评人员确

认所填信息无误并签字后， 提交原件至评价机构。一经查实存在不

符合申报条件或申报材料虚假伪造的，将取消其考试资格及考试成

绩，虚假材料及考核评价费不予退还，已获得的证书作无效处理。

二、 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当次该科目成绩 。

1、 携带禁携物品 (包括与评价内容相关的书籍、 资料、 电子产

品、 通讯设备以及规定以外的工具等) 进入座位 (或考位) 或未将

禁携物品放在指定位置，经提醒拒不改正的；

2、 未在规定的座位 (或考位) 参加评价，或 未经工作人员允许

擅自离开座位 (或考位) ,经提醒拒不改正的；

3、 在考场 (或考区) 禁止的范围内，喧哗、 吸烟或实施其他影

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经提醒拒不改正的；

4、 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三、 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当次全部科目成绩，且

当年不得参加评价。

1、 在评价过程中使用规定以外的带拍照、 存储、 传输或通讯功

能的电子设备 (如相机、 手机、 耳机、 U 盘、 手提电脑、 智能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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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环等) 或其他电子用品的；

2、 抄袭或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与评价内容相关资料等的；

3、 故意损毁试卷、 工件或考试材料的；

4、 擅自将试题、 答卷或者有关内容带出考场的；

5、 存在其他作弊但对其他应试人员未造成严重干扰的行为。

四、 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当次全部科目成绩。 情

节轻微的，2年内不得参加评价；情节严重的，5年内不得参加评价，

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移送有关部门。

1、 通过虚假承诺、 提供虚假材料以及其他非正当手段取得参加

评价资格的；

2、 评价前以非正当手段获得试题或答案或进行传播的；

3、 抢夺、窃取他人试卷或胁迫他人配合作弊、 偷换工量器具或

工件等的；

4、 由他人冒名顶替参加评价或替他人参加评价的；

5、 串通作弊或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6、 故意损毁评价设备 (含视频监控系统) 、 材料，造成设备事

故、 人身伤害或设备主要零部件损坏的；

7、 其他影响恶劣或严重扰乱评价管理秩序的行为 。

评价活动结束后，发现参评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并经确认的，依

照以上规定处理，对其中已颁发证书的，由评价机构或评价机构监

管部门宣布评价成绩无效， 并对已发放证书、 已上网证书数据及时

作出相应处理。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2046年B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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